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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32� �证券简称：苏州龙杰 公告编号：2025-024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424,5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26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席文杰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7,132 99.9065 92,210 0.0675 35,220 0.026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6,432 99.9060 92,210 0.0675 35,920 0.026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6,432 99.9060 92,210 0.0675 35,920 0.0265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6,432 99.9060 92,210 0.0675 35,920 0.026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6,432 99.9060 92,210 0.0675 35,920 0.026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5,932 99.9057 92,210 0.0675 36,420 0.0268

7、议案名称：《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6,432 99.9060 92,210 0.0675 35,920 0.0265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6,432 99.9060 92,210 0.0675 35,920 0.0265

9、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4,112 99.9043 92,210 0.0675 38,240 0.0282

10、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294,812 99.9048 92,210 0.0675 37,540 0.027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12,11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0,671,8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512,586 96.4806 92,210 2.5327 35,920 0.986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275,756 83.4925 18,600 5.6316 35,920 10.875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236,830 97.7764 73,610 2.2236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3,564,108 99.0642 92,210 0.6734 35,920 0.2624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3,563,608 99.0605 92,210 0.6734 36,420 0.2661

8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3,564,108 99.0642 92,210 0.6734 35,920 0.2624

9

《2024年度董事薪酬执行情况

及2025年薪酬方案》

13,561,788 99.0472 92,210 0.6734 38,240 0.279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审议通过。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5、6、8、9。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段博文、陈奕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548� � � � � �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5-042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5月1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5

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5月16日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电北路18号金新农大厦16楼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张国南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类别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

股份数（股）

代表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现场出席会议 3 260,393,572 32.3433％

2、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214 4,915,777 0.6106％

3、合计 217 265,309,349 32.9538％

（二）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1、董事出席情况：张国南先生现场出席，祝献忠先生、李广清先生、代伊博女士、徐勇先

生、唐林林女士、黄庆荣先生通讯出席。

2、监事出席情况：王立新先生、李文静女士现场出席，蒋宗勇先生通讯出席。

3、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副总经理翟卫兵先生、副总经理邵定勇先生、副总经

理兼财务负责人唐飞兵先生现场列席，董事会秘书刘灿星先生现场出席，总经理钱子龙先

生、常务副总经理陈文彬先生通讯列席。

4、律师列席情况：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许伟东先生、柳燕华女士现场列席。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10个议案， 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全部议

案。 议案10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其他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

同意。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846,082 99.4485％ 1,351,467 0.5094％ 111,800 0.0421％

通过

中小投资者 3,452,510 70.2333％ 1,351,467 27.4924％ 111,800 2.2743％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850,382 99.4501％ 1,346,367 0.5075％ 112,600 0.0424％

通过

中小投资者 3,456,810 70.3207％ 1,346,367 27.3887％ 112,600 2.2906％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859,082 99.4534％ 1,354,467 0.5105％ 95,800 0.0361％

通过

中小投资者 3,465,510 70.4977％ 1,354,467 27.5535％ 95,800 1.9488％

4、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222,462 99.2134％ 1,992,887 0.7512％ 94,000 0.0354％

通过

中小投资者 2,828,890 57.5472％ 1,992,887 40.5406％ 94,000 1.9122％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860,082 99.4537％ 1,338,467 0.5045％ 110,800 0.0418％

通过

中小投资者 3,466,510 70.5180％ 1,338,467 27.2280％ 110,800 2.2540％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874,882 99.4593％ 1,342,467 0.5060％ 92,000 0.0347％

通过

中小投资者 3,481,310 70.8191％ 1,342,467 27.3094％ 92,000 1.871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情况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752,682 99.4133％ 1,385,567 0.5222％ 171,100 0.0645％

通过

中小投资者 3,359,110 68.3332％ 1,385,567 28.1861％ 171,100 3.4806％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薪酬情况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744,682 99.4102％ 1,385,567 0.5222％ 179,100 0.0675％

通过

中小投资者 3,351,110 68.1705％ 1,385,567 28.1861％ 179,100 3.6434％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855,182 99.4519％ 1,302,867 0.4911％ 151,300 0.0570％

通过

中小投资者 3,461,610 70.4184％ 1,302,867 26.5038％ 151,300 3.0778％

10、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63,145,662 99.1845％ 2,011,387 0.7581％ 152,300 0.0574％

通过

中小投资者 2,752,090 55.9848％ 2,011,387 40.9170％ 152,300 3.0982％

除审议上述事项以外，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2024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

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伟东律师、柳燕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

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8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元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2 － 2025/5/23 2025/5/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4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0,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2 － 2025/5/23 2025/5/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元祖国际有限公司、元祖联合国际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和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使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

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1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9元。 如QFII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公司A股股票 （“沪港

通” ），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21-59755678-6800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95� �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2025-02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

增资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控股子公司增资方案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2025-023），现将其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调整增资用途概述

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关岭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为96,560万元，其投资建设的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一期和二期项目已实现全容量并

网，三期项目在建。 在保持关岭公司注册资本整体不变的情况下，将一期和二期项目节省的资本

金调整至三期项目使用，三期项目资本金仍有不足的，由关岭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关于关岭公司投资建设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一期、二期项目和增加投资相关事

宜，以及投资建设三期项目情况，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28、临 2024-038和临 2024-039。

二、调整增资用途主要内容及原因

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一期和二期项目原计划总投资482,795万元， 项目资本金

为96,560万元。 现一期和二期项目已全容量并网，由于光伏组件价格下降和工程造价成本管控

等因素，根据项目跟踪审计结果和关岭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一期和二期项目总投资预计不

超过375,024万元（最终以项目竣工结算结果为准），按照原20%项目资本金比例计算项目资本

金为75,005万元，较原项目资本金96,560万元节省21,555万元。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持

关岭公司注册资本整体不变的情况下，关岭公司对资本金用途进行调整，即关岭公司将一期和

二期项目节省的项目资本金21,555万元调整至三期项目使用。 三期项目资本金若有不足的，由

关岭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调整后，关岭公司注册资本仍为96,560万元，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95� �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2025-023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5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纪绍思先生主持， 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土城矿混煤高质化技术改造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煤炭产品附加值，更好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煤炭资源

充分利用，会议同意公司土城矿混煤高质化技术改造，总投资为17,900万元。

二、关于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由于光伏组件价格下降等因素，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关岭县盘江百万千瓦级

光伏基地一期和二期项目实际总投资较计划总投资有所节省，同时一期和二期项目已实现全容

量并网，因此，会议同意调整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增资方案，在保持盘江新能源发

电（关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将一期和二期项目节省的资本金调整至三期项目

使用，三期项目资本金仍有不足的，由盘江新能源发电（关岭）有限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 � � � � �证券简称：深桑达A� � � � � � � �公告编号：2025-029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2:0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下午3: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1号桑达科技大厦16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司云聪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含股东授权代表）共

347人，代表股份499,819,289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43.922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401,891,58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5.3169％；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344人，代表股份97,927,70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8.6056％。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提

案：

序号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股）

比例 *1

（%）

股数

（股）

比例*1

（%）

股数

（股）

比例*1

（%）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99,580,589 99.9522 148,200 0.0297 90,500 0.0181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9,936,256 98.8169 148,200 0.7346 90,500 0.4486 一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99,579,189 99.9520 148,200 0.0297 91,900 0.0184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9,934,856 98.8099 148,200 0.7346 91,900 0.4555 一

3.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99,586,589 99.9534 142,200 0.0284 90,500 0.0181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9,942,256 98.8466 142,200 0.7048 90,500 0.4486 一

4.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99,567,989 99.9497 159,200 0.0319 92,100 0.0184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9,923,656 98.7544 159,200 0.7891 92,100 0.4565 一

5.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与核销

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499,570,389 99.9502 166,200 0.0333 82,700 0.0165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9,926,056 98.7663 166,200 0.8238 82,700 0.4099 一

6.00

关于中国系统2024年度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及业绩承诺期届满

减值测试情况的专项说明

19,933,856 98.8050 148,500 0.7361 92,600 0.459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9,933,856 98.8050 148,500 0.7361 92,600 0.4590 一

7.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

要

499,584,489 99.9530 142,000 0.0284 92,800 0.0186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9,940,156 98.8362 142,000 0.7038 92,800 0.4600 一

8.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

议案

495,774,531 99.1908 3,953,058 0.7909 91,700 0.0183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6,130,198 79.9516 3,953,058 19.5939 91,700 0.4545 一

9.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495,685,831 99.1730 4,050,558 0.8104 82,900 0.0166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6,041,498 79.5119 4,050,558 20.0772 82,900 0.4109 一

10.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9,772,992 98.0076 306,964 1.5215 95,000 0.4709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9,772,992 98.0076 306,964 1.5215 95,000 0.4709 一

1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应收账

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9,775,192 98.0185 304,764 1.5106 95,000 0.4709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 *2 19,775,192 98.0185 304,764 1.5106 95,000 0.4709 一

*注：

1.本表格中，“比例”均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本表格中，“中小投资者” 均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根据以上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 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本次大会审议的提案6、10、11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

决。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周浪波先生、赵磊先生、孔繁敏先生分别就2024年

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亮，何子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股票简称：全柴动力 股票代码：600218� � �公告编号：临2025-021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券商理财产品

● 投资金额:13,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投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未来不排除本次现金管理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较高的资金收益，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在不影响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及投资建设项目资金需求，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投资金额：13,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公司（含子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四）投资方式

受托方名称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券商理财产品 券商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智尊享金鳍162号浮动收

益凭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智尊享金鳍163号浮动收

益凭证

金额(万元) 7,000 6,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2.10%/2.30%/3.10% 2.10%/2.30%/3.10%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145.39/159.24/214.62 124.62/136.49/183.96

产品期限 361天 361天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化安排 无 无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否

（五）投资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的期限均为361天。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暂时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及其子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投

资建设项目资金需求，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5亿元的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用于购买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包括但不限于商业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但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上限（含前述投资的收

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得超过上述额度上限。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评估、筛选，选择安全

性高、投资回报相对较高的理财产品。尽管投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未来不排除本次现金管理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财务部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及资金使用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

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由财务负责人进行审核后提交董事长审批。

2、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

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

险。

3、公司审计委员会将根据审慎性原则，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和检查。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

督与检查，必要时可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投资建设项目资金需求， 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

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有利

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东

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公司财务制度

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收益凭证 10,000.00 10,000.00 176.24 0

2 收益凭证 7,000.00 7,000.00 140.19 0

3 收益凭证 8,000.00 8,000.00 164.23 0

4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39.95 0

5 收益凭证 5,000.00 5,000.00 112.38 0

6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52.87 0

7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25.24 0

8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49.66 0

9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93.32 0

10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10,000.00 93.32 0

11 收益凭证 2,500.00 2,500.00 30.36 0

12 收益凭证 2,500.00 2,500.00 35.73 0

13 收益凭证 5,000.00 5,000.00 45.87 0

14 收益凭证 4,000.00 4,000.00

15 收益凭证 4,000.00 4,000.00

16 收益凭证 5,000.00 5,000.00

17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 6,000.00 73.30 0

18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63.10 0

19 收益凭证 3,000.00 3,000.00

20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60.78 0

21 收益凭证 5,000.00 5,000.00

2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23 收益凭证 10,000.00 10,000.00

2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25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26 收益凭证 20,000.00 20,000.00

27 银行理财产品 7,000.00 7,000.00 11.47 0

28 收益凭证 3,000.00 3,000.00

29 收益凭证 5,000.00 5,000.00

30 收益凭证 5,000.00 5,000.00

3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9.04 0

32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33 收益凭证 2,000.00 2,000.00

34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35 银行理财产品 7,000.00 7,000.00

36 收益凭证 7,000.00 7,000.00

37 收益凭证 6,000.00 6,000.00

合计 208,000.00 103,000.00 1,277.05 105,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18,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6.7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5.3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5,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5,000.00

总理财额度 150,000.00

特此公告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03� � � � � � � � �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5-036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审批的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合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 其中有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50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保方式包括

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

供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包括2024年度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

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1）。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常营支行（以下简称

“徽商银行常营支行” ）申请借款人民币4,5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都矿业” ）为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人民币5,850万元，金都矿业与徽商银行常营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次公司申请的借款额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融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庆

注册资本：68,996.934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京福路瀛海段1号

成立日期：1995年6月2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模具制造；模具销售；矿山机械制

造；矿山机械销售；珠宝首饰制造；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4,707.86 660,675.05

负债总额 298,517.42 303,958.3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1,193.32 128,410.94

流动负债总额 200,405.08 223,630.8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269.20 269.20

净资产 303,476.89 304,316.14

项目

2025年1-3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257.81 201,320.84

利润总额 1,812.16 56,134.00

净利润 828.41 39,003.54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司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常营支行

债务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人民币5,850万元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4,500万元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含罚息、复利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费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164.30%；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余额为25.60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4.11%。 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不

存在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906� � � �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5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投资种类：银行理财产品。

● 履行的审议程序：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下属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7.6亿元（其中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0.4亿元，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2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总体风险可

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

系统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降低市场波动引

起的投资风险。

一、前次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万

元）

赎回日期

赎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元）

1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3,250 2025/5/13 3,250 50,708.90

2 中国银行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

3,450 2025/5/15 3,450 168,982.89

注：上述理财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3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江苏

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9）。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906� � � � �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6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石俊峰先生、朱香兰女士、吕振亚先生、沈志勇先生、

秦建先生和张羿先生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鉴于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中的2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

资格， 公司拟注销上述2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54.5万份；鉴

于《2023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未达成，公司拟注销剩余136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内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37.5万份。 基于上述原

因，公司本次拟注销股票期权共计292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6）。

近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

的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已于2025年5月16日完成该部分股票期权的注销业务。

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注销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2023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